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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信用合作社不良資產彙總表 
 

                      日期：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I、不良資產總額 

１、 逾期放款總額 
２、 催收款（由放款轉列部分） 
３、 承受擔保品 
４、 保證墊款總額（註一） 
５、 信用卡逾期墊款總額（註二） 
６、 其他債權未能依約履行或已有瑕疵

者 

 

＄       
  

＄       
＄       
＄       
＄       
＄       
＄       

 

II、催收款(不含由放款、保證及信用卡轉
列部分)(I 不良資產總額以外之催收款） 

＄        

III、放款總額 ＄          

IV、應收保證款項總額 ＄          

V、信用卡循環信用總額 ＄          

VI、資產總額 ＄          

VII、逾期放款比率 （１＋２） ÷（III ＋ ２ ） ＄          

VIII、保證墊款總額 ÷（保證款項總額＋保

證墊款總額） 

％ 

IX、信用卡逾期墊款總額 ÷信用卡循環信用

總額 

％ 

X、不良資產比率 （I＋II）÷ VI ％ 

（註一）：保證墊款總額含墊款轉入催收款部分。 

（註二）：信用卡逾期墊款指信用卡業務當期應繳最低付款金額超過指定繳款期限一個月

之墊款金額；含墊款轉入催收款部分。 

※本表請於「信用合作社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修正草

案發布後依規定之施行日期再行填報。 

                                填報單位：             

                                                        主管人員：              

   經辦人員：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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